
粤财农〔2023〕62 号

有关地级市财政局，有关财政省直管县（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3〕14 号）及省农业农村厅资

金分配方案，经研究，现将 2023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下达

给你们（具体项目、金额详见附件），此项资金收入请列 2023

年度“11002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科目，支出请列“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科目。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广东省财政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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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项资金请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财农〔2021〕19 号）、《关于〈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财农

〔2023〕4 号）及《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 号）等有关规定管

理使用。请切实加快预算执行，加强资金监管，不得挤占、截留

或挪用，保证资金使用规范安全。

二、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决

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工作安排，2023 年起将扶持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统一纳入中央衔接资金支持范围，重点向党委和政府高度重

视，有发展思路、工作规划、具体举措和实践基础，近年来涉农

资金使用管理规范的地方倾斜。在中央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同时，

地方各级财政也要积极安排补助资金，并统筹好其他渠道资金，

支持具备条件的村充分挖掘利用当地资源，有效改造利用资产，

发展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三、请各地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

和任务，结合绩效目标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年度

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此外，要组织本级主管部门制定项目明细绩

效目标，于 60 日内报送省财政厅和省级主管部门备案。

四、请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

达资金管理，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各地在下达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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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时，应单独下达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

变，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同时，在指标管理

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

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资金直达基层。

附件：1.2023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安排表

2.2023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绩效

目标表

广东省财政厅

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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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单位：万元

地区 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

科目
金额 备注

合  计 30,764.00

一、地市 29,651.00

广州市小计 2,000.00

    广州市本级 督查激励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000.00 增城区

韶关市小计 1,770.00

    韶关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770.00 含省直管县

汕头市小计 1,620.00

    汕头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620.00 含省直管县

江门市小计 2,050.00

    江门市本级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70.00 台山市

    江门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680.00

湛江市小计 2,520.00

    湛江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520.00 含省直管县

茂名市小计 2,580.00

    茂名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580.00 含省直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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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

科目
金额 备注

肇庆市小计 2,040.00

    肇庆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040.00 含省直管县

惠州市小计 1,560.00

    惠州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560.00 含省直管县

梅州市小计 2,880.00

    梅州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880.00 含省直管县

汕尾市小计 1,110.00

    汕尾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110.00 含省直管县

河源市小计 1,800.00

    河源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800.00 含省直管县

阳江市小计 1,020.00

    阳江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020.00 含省直管县

清远市小计 1,991.00

    清远市本级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71.00 佛冈县

    清远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620.00 含省直管县

潮州市小计 1,320.00

    潮州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320.00 含省直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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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项目名称 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经济分类

科目
金额 备注

揭阳市小计 2,100.00

    揭阳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2,100.00 含省直管县

云浮市小计 1,290.00

    云浮市本级
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1,290.00 含省直管县

二、省直管县 1,113.00

        高州市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71.00

        化州市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71.00

        惠来县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和乡村振兴

2300231 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转移支付支出

51301 上下级政府
间转移性支出

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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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地区:广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000.00 

年度
目标

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不低于60%以上，重点支持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用于实施
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发展数字农业、设施农业、仓储物流等。支持常住人口在
30户（含）以上、施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极性较高的自然村
开展通村入户便民利民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代补或以工代赈方式，连线成片推进村内道
路（干路、支路和巷路）、公共照明、“四小园”等村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村庄宜居宜业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新增完成村内干（支）路硬化和按需建设公共照
明设施、“四小园”的村

≥3

质量
指标

项目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以工代
赈实施办法

有所完善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广州市增城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高于上一年度

广州市增城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 高于城镇居民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用于以工代赈资金比例 ≥30%

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重 ≥6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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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汕头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汕头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62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54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54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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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韶关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77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59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59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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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河源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河源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80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60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60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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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梅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梅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88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96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96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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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惠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惠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56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52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52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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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惠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惠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11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37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37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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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江门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050.00 

年度
目标

1.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56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
织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2.支持常住人口在30户（含）以上、施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
极性较高的自然村开展通村入户便民利民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代补或以工代赈方式，连
线成片推进村内道路（干路、支路和巷路）、公共照明、“四小园”等村庄小型公益性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宜居宜业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56个

新增完成村内干（支）路硬化和按需建设公共照
明设施、“四小园”的村

≥2

质量指标
项目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以工代
赈实施办法

有所完善

时效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
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用于以工代赈资金比例 ≥3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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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阳江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阳江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02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34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34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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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湛江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52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84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84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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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茂名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58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86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86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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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肇庆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肇庆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04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68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68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 18 -



  地区:清远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清远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620.00 

年度
目标

1.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54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
织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2.支持常住人口在30户（含）以上、施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
极性较高的自然村开展通村入户便民利民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代补或以工代赈方式，连
线成片推进村内道路（干路、支路和巷路）、公共照明、“四小园”等村庄小型公益性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宜居宜业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54个

新增完成村内干（支）路硬化和按需建设公共照
明设施、“四小园”的村

≥2

质量指标
项目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以工代
赈实施办法

有所完善

时效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用于以工代赈资金比例 ≥3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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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潮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潮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32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44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44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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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揭阳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揭阳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210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70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70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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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云浮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云浮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1290.00 

年度
目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43个；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项目村基层党组织
凝聚力有所增强；项目区农民满意度≥9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90%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个） ≥43个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明显增加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 有所增强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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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高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高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371.00 

年度
目标

支持常住人口在30户（含）以上、施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极
性较高的自然村开展通村入户便民利民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代补或以工代赈方式，连线
成片推进村内道路（干路、支路和巷路）、公共照明、“四小园”等村庄小型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宜居宜业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新增完成村内干（支）路硬化和按需建设公共照
明设施、“四小园”的村

≥2

质量
指标

项目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以工代
赈实施办法

有所完善

时效
指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用于以工代赈资金比例 ≥3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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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化州市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化州市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371.00 

年度
目标

支持常住人口在30户（含）以上、施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极
性较高的自然村开展通村入户便民利民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代补或以工代赈方式，连线
成片推进村内道路（干路、支路和巷路）、公共照明、“四小园”等村庄小型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宜居宜业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新增完成村内干（支）路硬化和按需建设公共照
明设施、“四小园”的村

≥2

质
量
指
标

项目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以工代
赈实施办法

有所完善

时
效
指
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用于以工代赈资金比例 ≥3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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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惠来县

资金名称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市县主管部门 惠来县农业农村局

金额（万元） 371.00 

年度
目标

支持常住人口在30户（含）以上、施行村庄建设项目简易审批、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积极
性较高的自然村开展通村入户便民利民工程建设，采取以奖代补或以工代赈方式，连线
成片推进村内道路（干路、支路和巷路）、公共照明、“四小园”等村庄小型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宜居宜业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新增完成村内干（支）路硬化和按需建设公共照
明设施、“四小园”的村

≥2

质
量
指
标

项目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以奖代补、以工代
赈实施办法

有所完善

时
效
指
标

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

效
益
指
标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用于以工代赈资金比例 ≥3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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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农业农村厅、省档案馆，财政部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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